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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进行投资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的名称：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1.5亿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5亿元，与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及其他出资方共同

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并购母基金”或“合伙企业”），成为并购母基金之有限合伙人。 

（二）审议程序 

2016 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2016年第三次临时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进行投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5 亿元，认购合伙企业份额。该议

案同意票数为 9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合伙企业份额认购，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二、合作方介绍 

（一）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121101084008808525 

2、成立日期：1990年 1月 1日 

3、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4、法定代表人：赵新良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6号 

    6、经营范围：孵化企业、咨询服务、信息交流、展览培训、技术合作、项

目扶持、投资参股、物业开发。 

（二）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102033073C 

2、成立日期：1992年 12月 4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林屹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9号鑫泰大厦三层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领

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备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769355935A 

2、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8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朱炎 

5、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号甲天银大厦 A西 9层 

    6、经营范围：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理；能源项

目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四）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101985670J 

2、成立日期：1992年 8月 26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徐井宏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科技大厦）A 座 25

层 

    6、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

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投资、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高科技企业孵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五）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5531192122 

2、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31日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许强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6 号 11-12层 

    6、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技术中介服务；科技企业孵化；基础设施

建设。（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

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六）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600001760P 

2、成立日期：1995年 1月 18日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王文京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 

    6、经营范围：零售图书；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

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年 07月 07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

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4 月 16 日）；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打印纸和计算机耗材；企业管理咨询；数据

库服务；销售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出租办公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第一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

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

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



械，含电子公告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七）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633025574Y 

2、成立日期：1997年 6月 3日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刘雷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 33 号 1号楼大行基业大厦 9层 

    6、经营范围：委托生产、加工化工产品；销售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致毒化学品）、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

运活动）、焦炭、燃料油、润滑油、润滑油的基础油、蜡油、化肥、生物质炭、

土壤改良剂；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

程勘察设计、规划设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经济贸易

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商务服务；租赁机械设备。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八）北京利亚德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339729730L 

2、成立日期：2015年 4月 21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军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黑山扈路红山口 8号 D1-南-2号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九）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700084217T 

2、成立日期：1999年 1月 8日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池燕明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号科技财富中心 B座 3A层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推广；技

术转让；应用软件服务；影像通信及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租赁、维修数码办

公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教育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基

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

数据中心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十）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2184333K 

2、成立日期：1989年 10月 11日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王志全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号院 1号楼 16层 1606 

    6、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项目投资；物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十一）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6336942335 

2、成立日期：1997年 11月 28日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江涛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12号楼-1至 5层 101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的

产品（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文

化办公设备、通讯设备、化工轻工材料、建筑材料；承接计算机系统网络工程；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生产 IC 卡读写机具产品；销售经国家密

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国家密码管理

机构实行定点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16年 09 月 22日）；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

的商用密码产品开发、生产（国家密码管理机构实行定点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2018

年 05月 26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十二）西安神州数码实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6101316938292918 

2、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9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胡德强 



5、注册地址：西安高新区丈八四路 20 号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科技产业园的开发及建设；计算机硬件及配

套零部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设备（不含地面卫星接

收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备的生产、销售、技

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计算机应用系统工程和通讯系统工程

的安装、维护；商务信息咨询；房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管理；会议

服务。（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许可项目） 

（十三）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770425654N 

2、成立日期：2005年 1月 6日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孙陶然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号 1幢 6层 706 

    6、经营范围：银行卡收单；互联网支付；数字电视支付；预付卡受理；移

动电话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05 月 02 日）；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销售自主研发的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十四）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5960368637 

2、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18日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绍鹏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号院 1号楼 17层 1727 

    6、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机械设备租赁；种植花卉；

销售花、草及观赏植物、饲料、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仓储服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十五）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773370273Q 

2、成立日期：2005年 3月 29日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汤承锋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4号楼 401室 

    6、经营范围：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提供服务；石油天然气勘探技术、石油

天然气设备、仪器仪表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5 以下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工程勘察设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销售石油天然气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租赁石油天然气软件及硬件设备、仪器仪表；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

业用房；出租厂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十六）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10109087985374W 

2、成立日期：2014年 2月 19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张乐赛 



5、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121号 B8-1009室 

    6、经营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七）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4403000943970600 

2、成立日期：2014年 4月 21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夏英 

    5、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

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栋 201室 

6、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 

（十八）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310000000136970 

2、成立日期：2015年 1月 16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梅 

5、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层 

    6、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以上各项业务限新疆、甘肃、陕

西、宁夏、青海、西藏以外区域），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承销与保荐（限国债、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企业债承销），证券自营（除服

务新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西藏区域证券经纪业务客户的证券自营外），

股票期权做市，国家有关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九）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610131735084671X 

2、成立日期：2002年 9月 17日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丁奇文 

5、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 5号陕西邮政信息大厦 9-11 层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

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证券承

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十）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0005960403012 

2、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11日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苏金奎 

5、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31号 2层 2号 

    6、经营范围：（一）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

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其它投资基金；（二）为客户

提供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服务；（三）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开展

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十一）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8MA00641T4J 



2、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12日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大河众智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付奇为代表）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百旺创新科技园丰智东路 11号 210 室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6年 06月 01日；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三、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 

（一）并购母基金基本情况 

1、并购母基金名称：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并购母基金规模：122.5亿元人民币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06BTB4T 

4、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21日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百旺创新科技园丰智东路 11号 208 室 

6、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名称和认缴金额如下： 

序号 姓名或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亿元） 



1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5 

2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 

3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 

4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4 

5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7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8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9 北京利亚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0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1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2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3 西安神州数码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4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5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6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5 

17 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 

18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 

1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 

20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 

21 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 

22 北京中关村大河资本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货币 0.5 

23 合计   122.5 

 

有限合伙人缴付期限：各合伙人的出资根据普通合伙人的书面通知按期缴

付。原则上，基金认缴出资按 3：4：3 的比例分三期缴付完毕，即首期缴付承诺

出资的 30%（其中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缴付首期出资中的 60%，其余由



普通合伙人结合合伙企业的项目投资和费用支付的进度通知缴付）；当合伙企业

账面资金余额不足已缴付资金的 30%时，触发第二期资金缴付；第二期资金缴付

后，当合伙企业账面资金余额不足第二期缴付资金的 30%时，触发第三期资金缴

付。 

    普通合伙人缴付期限：普通合伙人的出资与有限合伙人按照同一到账日期，

根据各自认缴出资额的比例缴付。 

    鉴于引导基金（即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的资金来源为财政

资金，其资金在其他各方出资均到位后，方履行当期出资义务，普通合伙人应在

向引导基金发出出资通知之时，同时发出其他合伙人出资均已到位的证明。如仅

由于审批原因导致引导基金无法按照约定按时缴付出资时，则应免本协议所约定

的由于引导基金未按时缴付出资所导致的一切违约责任和不利后果。但是，引导

基金应尽最大努力尽快获得审批，在资金拨付到位后及时缴付应缴出资。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 合伙目的：从事合法投资业务，为合伙人取得长期资本回报。 

2. 执行事务合伙人: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普通合伙人北京中关村大河资

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称“大河资本”)为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处置和

回收，并接受其他有限合伙人的监督。大河资本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管理人备案登记，登记编码为 P1031948。 

3.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七(7)年，视合伙企业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申

请，并经合伙人大会同意，存续期间最多延长两(2)次，每次最多延长一(1)年。 

下列情形下，普通合伙人将有权随时终止投资期：i) 在至少 80%的实缴出

资总额已经投资或已为投资项目拨备或费用拨备，且经合伙人大会决议通过。 

4. 合伙企业管理模式 

（1）合伙企业设立合伙人大会，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决定延长合伙企业存

续期限、决定非现金分配事项、合伙企业的终止或解散等事项应当经合伙人大会

表决。 

（2）管理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议、批准和否定投资团队提交的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pU7wL--DnR5hBQvn5pDfTMfoGVUN1mLJ9KMzfjwGwGUSLeKD1AL3bXe9Oamhc5gjGjNFLnQA7j9lDTtLnujZ9CN3yJTbLCam1LJ9irmkKDJRsD8U4Vtq-Fh7MMgwItS&wd=&eqid=f009024b000052180000000357ee1e72


潜在投资项目及投资项目的处置。投委会共由五(5)名委员组成，由普通合伙人

任免。任一投资及退出决策均需得到三(3)名以上委员的同意。。 

（3）合伙企业设立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不超过九(9)名。战略咨询委员会

的职责为就合伙协议约定的特定事项及普通合伙人认为应向战略咨询委员会征

询意见的其他事项作出决议。战略咨询委员会作出决议，应由五(5)名以上有表

决权的委员通过。 

5. 利润分配： 

    （1）合伙企业的各项损失及费用应在各合伙人的资本账目之间按其认缴出

资额之比例分配(除非该合伙人被认定为违约合伙人且普通合伙人确认其不再按

认缴出资额比例承担相应费用)。 

（2）合伙企业的任何可分配收入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如下次序分配： 

a) 实缴出资返还。首先，将基金收益分配给全部合伙人，直至累计分配的

金额达到其当时的实缴出资； 

b) 优先回报。其次，依据有限合伙人每笔实缴出资之到账日期起，到该笔

实缴出资根据上述 a）项分配予以返还时为止的期间，按照 6%的年利率（单利

计算）将收益向该有限合伙人分配； 

c) 优先回报追补。然后，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所分配的金

额达到全体有限合伙人依据上述第 b）项取得的优先回报之和的 11.11%为止； 

d) 剩余投资收益的分配。剩余投资收益按如下规则分配：按照 90%分配给

全体有限合伙人（全体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当时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1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方的方式分配。 

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在该项目中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6.基金管理费: 

（1）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合伙企业每个基金年度以认缴出资总额为基数按

百分之一(1.00%)提取管理费，当有项目实现退出后，计算基数扣除已退出项目

的原始投资额。 

（2）管理费每年分两次支付，按日计算，自首次交割日直至中关村基金解



散，中关村基金应向管理人在每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提前支付下一半基金

年度的管理费(如 6 月 30日或 12月 31日为法定节假日，则应为该日期之前的最

后一个工作日)；其中，首次管理费应于首次交割日之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支

付。如果第一个半基金年度或最后一个半基金年度不满 180天的，该半基金年度

的管理费应根据该半基金年度实际天数计算，若合伙企业提前支付的最后一期管

理费高于当期应付管理费，管理人应退还超出的部分。 

（3）对于后续募集中的新增认缴出资(如有)，本合伙企业应就新增的认缴

出资额向管理人支付自首次交割日起计算的相应管理费。如果本合伙企业的认缴

出资总额因为违约合伙人而减少，本合伙企业应支付给管理人的管理费不应随之

减少，而应由该违约合伙人承担该等管理费。 

（4）下述费用由普通合伙人以管理费承担，合伙企业不予承担： 

a）管理团队的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等费用； 

b）与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相关的办公场所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

通讯费、办公设施(如办公设备、家具、车辆等)费用； 

c）普通合伙人的日常运营费用，包括会议费、差旅费等； 

d）普通合伙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合伙企业财

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合伙企业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e）其他日常运营经费应当由管理费承担的。 

7. 投资退出：合伙企业以转让所持被投资企业股权（或子基金份额)）为主

要的退出和获利方式。 

8. 解散和清算 

合伙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1) 存续期届满，合伙人约定不再经营； 

(2) 合伙人大会决定解散； 

(3) 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30)天； 

(4) 本协议规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 

(5) 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撤销； 

(6) 根据本协议其他条款规定解散； 



(7) 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解散的情形。 

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除非合伙人大会同意另行委派清算

人，清算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并购母基金重点支持参与母基金的中关村领先科技企业开展战略并购，关注

服务中关村领先企业特定项目并购的并购子基金、服务中关村领先企业特定领域

并购的并购子基金、认购中关村领先企业并购配套融资、支持大股东及管理层增

强或保持其在上市公司控制力、通过利用现有渠道及自建渠道等多种形式支持上

市公司跨国并购。公司参与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有助于充分发挥合作伙伴在各自

领域的资源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有利

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风险提示 

并购母基金成立后，业务开展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

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经营管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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